
TVF 46(S) 

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

(第 268 章) 

通訊社註冊規例 

更 改 通 訊 社 或 新 聞 通 報 詳 情 

詳情 現有詳情 替代詳情 
***更改 

日期 

通訊社名稱 

通訊社地址 

東主全名 

東主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電話： 

* 東主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東主簽署或蓋章 

經理全名 

經理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電話： 

* 經理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經理簽署或蓋章 

新聞通報承印人全名 

承印人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電話： 

* 承印人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承印人簽署或蓋章 



詳情 現有詳情 替代詳情 
***更改 

  日期 

新聞通報出版人全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版人營業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出版人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出版人簽署或蓋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新聞通報編輯全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編輯營業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編輯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編輯簽署或蓋章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本人核證上述詳情及本人描述均屬正確。 

 

**填報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報人描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(東主/經理/或其他描述)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註：    *(i)  凡並無持有香港身分證，應填寫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號碼。 

    如屬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，應填寫公司註冊號碼。 

   **(ii)  如屬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，填報人應為該公司或法人團體的董事、經理、秘書或其他高級人員。 

    如屬商號或合夥，填報人應為該商號或合夥的合夥人。 

  ***(iii) 凡所提供的詳情維持不變，填上「並無更改」。 



收取登記詳情電子副本須知 

你可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登記詳情。如你希望於通訊社更改詳情完成後收取登

記詳情的電子副本，請於遞交申請所須文件時，一併以書面方式（電郵：

admnar@ofnaa.gov.hk）通知我們，並向我們提供你的電郵地址。

當通訊社更改詳情完成後，我們會透過電郵向你發出登記詳情的電子副本，並

會於稍後把正本另行發送給你。  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3847 7710 與文書主任（報刊管理）聯絡。 

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

報刊及物品管理科



填報資料須知 

 

 

1. 申請表提供的資料將會作下列用途： 

 

(a) 方便閣下就報刊 / 通訊社 / 新聞通報註冊一事提出申請，及/ 或更改報

刊 / 通訊社 / 新聞通報的註冊詳情； 

 

(b)  方便本處執行有關法例及規例； 

 

(c) 方便市民查閱報刊 / 通訊社 / 新聞通報的資料，或根據香港法例第 

268 章《本地報刊註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 ，查閱和影印所需資料；

及 

 

(d)  方便政府就你的申請及其他有關事宜與你聯絡。 

 

2. 表格各項資料，均需詳細填妥。你若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本處可能無法

處理你的申請。 

 

3. 本處可就上文第一段所述的用途 ，把你提供的個人資料轉介與政府各政

策局及其他部門。 

 

4. 你若擬更改或查閱你在這份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，請致電 3847 7729 與

行政主任（報刊及物品管理）聯絡。 



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 

收集資料目的 

1. 閣下根據《本地報刊註冊條例》(第 268 章)向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提

供的個人資料，將會作下列用途：

(a) 為本地報刊和通訊社註冊或為註冊續期；

(b) 更改本地報刊和通訊社的註冊詳情；

(c) 簽發和續發報刊發行人的牌照

(d) 方便政府就上述事宜與你聯絡。

你若未有按照《本地報刊註冊條例》的規定，提供足夠資料，本辦事處可能

無法處理你的申請。 

受讓人的類別 

2. 為配合上文第一段的用途，本處可能會向其他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披露你提

供的個人資料。此外，根據《通訊社註冊規例》（第 268A 章）第 11 條，市民

是可以查閱註冊詳情並索取有關副本。

查閱個人資料 

3. 有關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及查閱已提供個人資料等事宜，閣下如有疑問，

請與本辦事處行政主任（報刊及物品管理）聯絡。

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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